


德阳广汉黍鑫粮食储备有限公司油菜籽仓房维修改造项目
初步设计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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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采购人（甲方）：                                     
供应商（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XXX采购项目（项目编号：XXX）的采购文件、乙方的响应文件及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详细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项目的特定信息由合同附件予以说明，合同附件及本项目的采购文件、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等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双方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德阳广汉黍鑫粮食储备有限公司油菜籽仓房维修改造项目。
2.建设内容：在储粮库区搭建3个仓间罩棚，建筑面积约4420㎡，维修地坪约5030㎡；部分库区仓房内外立面和天棚涂刷、更换门窗、防爆管线、电缆穿线管、消防设施及围墙维修等；购置仓内走道板。最终以设计方案为准。
3.建设地址：广汉市小汉镇桂园村、三星堆镇中兴村、金雁街道、金鱼镇和兴社区。
第二条 合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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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服务内容（技术指标和服务需求）
乙方根据行业规章制度标准和甲方要求完成德阳广汉黍鑫粮食储备有限公司油菜籽仓房维修改造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等初步设计相关工作和概算编制，并配合采购人完成评审工作，协助后期工作开展。
第四条 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一）本项目服务费：
本合同设计服务费用合计：xx元（大写：xx元），税率x%，不含税价金额xx元，税金xx元。其中（1）装修设计费：xx元（大写：xx元），税率x%，不含税价金额xx元，税金xx元。（2）预算编制费：xx元（大写：xx元），税率x%，不含税价金额xx元，税金xx元。
（二）付款方式：
1.供应商提交设计成果和概算清单后，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30%；完成概算评审后支付至最终设计费的70%；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最终设计费剩余费用。
2.最终设计费金额包含设计图费用和概算编制费用两部分。计算方法如下：
若按上述方式计算得出的结算金额高于合同金额，则以合同金额作为最终设计费，剩余应支付费用为合同金额扣除已支付费用后的余额。若按上述方式计算得出的结算金额低于合同金额，则以上述方式计算得出的结算金额为最终设计费，剩余应支付费用为最终设计费扣除已支付费用后的余额。
（3） 付款要求：
乙方须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逾期提交的甲方有权拒绝支付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如合同支付与合同实施期间与最新的广汉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广汉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相违背，按照文件要求执行。
每次付款前说明:
1、提交各阶段设计文件的同时支付各阶段设计费;
2、方案设计文本全部完成以后如因规划部门的规划条件改变或发包人使用要求发生变化而导致未能通过审批的(如局部修改则设计人应配合修改)，发包人应在确认规划条件改变后三日内或确认调整后三日内支付完前期所有的方案设计费用;
3、在项目交(竣)工前，服务费的支付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70%。存在工程延期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4、因设计过失原因引起工程造价增加金额在评审价5%以上不满20%的，不支付30%的设计费;引起工程造价增加金额在评审价20%以上的、或引起工程反复变更的，不支付该项目设计费，并由行业主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条 后续服务
乙方需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后续服务事宜。
后续服务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X 
第六条 保险
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第八条 无产权瑕疵条款
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如有产权瑕疵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
第九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备的人员数量。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2、根据需要，甲方有权调整服务范围，乙方不得要求调整已约定的单价。
3、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甲方认为不称职或不配合的乙方团队成员。
4、乙方不按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损害甲方利益的，甲方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5、负责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6、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7、甲方应向乙方提交项目相关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
8、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咨询服务。
9、甲方有义务就乙方提交的书面异议做出答复;乙方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甲方应负责转达及资料转送;同时甲方应负责与本工程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为乙方工作提供外部条件。
10、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第十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对本合同规定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项目享有管理权及服务义务。
2、乙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合同约定工作内容，提交符合甲方要求的咨询服务成果后，有权向甲方发起请款。
3、根据项目特点及实际情况，基于乙方经验及优势，对本项目相关设计方案及成果有建议权。
4、乙方保证其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能力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
5、乙方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甲方提出的服务要求进行服务，按协议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服务成果，并对其负责。
6、乙方交付服务成果资料及文件后，还需按规定协助甲方参加有关的设计服务审查，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对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说明等。
7、乙方承诺: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就咨询服务成果向乙方做出的任何审批或确认并不代表甲方对其咨询服务成果的合法性、规范性、合理性的认可，也不表示甲方放弃要求乙方依据合同对服务成果进行修改的权利。乙方依法应当承担的和在本合同项下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因为甲方做出的审批或确认而得到任何的减轻或免除。
8、乙方确认:双方就合同价款的支付产生争议的，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或延迟履行本合同项下任何义务。有关合同价款支付的争议由双方另行依据争议解决条款处理。
9、非乙方原因发生的单次变更新增工作量不超过10%或非乙方原因累计变更工作量总额不超过20%的，上述新增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10、及时向甲方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时配合处理投诉。
11、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甲方的监督。
12、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
2、在协议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协议，乙方未开始提供服务工作的，应退还甲方己付的款项;己开始服务工作的，甲方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据实 结算咨询服务费，除此之外，甲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3、乙方提交的咨询服务成果必须满足现行国家相关规范规程要求。甲方或甲方聘请的第三方图纸审查机构均有权对乙方提交的咨询服务成果进行审查，乙方交付的成果(含计算书)、文件存在违反国家、地方规范中强制性条文及"应"类条文的:第一次出现的按照500元/处进行扣罚;返回修改后，同一类问题再次出现的按照1000元/处进行扣罚;若同类问题出现2次以上或者因乙方违反强制性条文而给甲方造成不良影响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支付合同暂定总价20%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乙方对咨询服务成果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无偿修改或补充，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咨询服务周期不予延长;由于乙方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乙方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咨询服务费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5、由于乙方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乙方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分的咨询服务费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6、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延误了按本协议第六条规定的咨询服务资料及文件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按本合同总额(未结算时以估算为基数)的千分之二承担违约金。迟延5天及以上，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咨询服务单位完成余下工作或者终止本合同，如委托第三方咨询服务单位完成工作，所造成的开支由乙方承担;同时，视情节严重程度，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3%-20%的违约金。
7、乙方的每个阶段性工作，经甲方提出实质明确意见及双方讨论后，乙方应在甲方每次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如经3次调整，乙方的咨询服务仍不能得到甲方认可的，甲方有权解除或提前终止本协议。在此情况下，甲方将不予支付乙方正在进行当阶段的咨询服务费并有权利要求退还己支付的费用，本协议立即终止;如果由于乙方进度及质量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将向乙方追偿损失费用。
8、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甲方认为不称职或不配合的乙方团队成员。乙方应在3日内更换完毕，且达到甲方满意的程度，否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暂定总价万分之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按约定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9、乙方擅自分包、转委托的，乙方应无条件退还甲方己支付的款项，并承担合同暂定总价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由乙方全额赔偿。
10、乙方咨询服务成果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乙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未达到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退还己支付的费用，并承担由此给甲方带来的损失。乙方对甲方或是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11、本合同签署后，乙方明示或以行为表明其拒绝继续履行本合同的，则甲方有权选择立即解除本合同。本合同自甲方发出书面解除通知之日解除，乙方应按照第十三条12点承担违约责任。
12、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若因为乙方原因导致甲方终止或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当支付合同暂定总价的20%作为违约金。
13、如本项目因故暂停，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暂停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工作，暂缓或暂停原因消失后，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恢复本合同中约定的服务工作，双方比照本合同中关于期限的约定重新确定提交咨询服务成果的期限，除服务内容或标准有重大变更的情况外，甲方无须额外支付咨询服务费用。
14、乙方应向甲方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等，甲方有权自应付乙方的任一笔款项中直接扣除。
15、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6、甲乙双方应以本协议载明的通信地址、电话作为双方履行通知义务的依据，如任何一方通讯及通信地址发生变化应提前三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对人仍以原地址寄发相关文件所造成的损失由更改方承担。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45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bookmark: _Toc238984980][bookmark: _Toc225244857][bookmark: _Toc239568423][bookmark: _Toc185395254][bookmark: _Toc225654649][bookmark: _Toc241833908][bookmark: _Toc212019599][bookmark: _Toc247334846][bookmark: _Toc286993792][bookmark: _Toc251768867][bookmark: _Toc211854454][bookmark: _Toc237145411][bookmark: _Toc225670756][bookmark: _Toc232492933][bookmark: _Toc239233919][bookmark: _Toc211911353]第十三条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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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陆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起效。甲方叁份，乙方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报、传真、会议纪要等，为本合同组成部份，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五条  附件
[bookmark: _GoBack]1、项目采购文件
2、项目修改澄清文件
3、投标/响应文件
4、中标/成交通知书
5、其他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地    址：                         地    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    话：                         电    话：
签约日期：XX年XX月XX日 		    签约日期：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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